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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報告書 

致第四屆東亞運動會澳門組織委員會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特別行政區註冊，並於二○○六年四月三日完成清算及注銷登記之股份有限

公司) 

審計署已完成審核刊於第 3 頁至第 13 頁第四屆東亞運動會澳門組織委員會股份

有限公司（“組委會”）於二○○六年三月二十四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的

損益表。 

清算人及本署的責任 

清算人須負責編製帳目。在編製該等真實及公允之帳目時，清算人必須採用適

當之會計政策，並且貫徹應用該等會計政策。 

本署的責任是根據審核之結果，對該等帳目作出獨立的意見。 

意見的基礎 

本署是按照澳門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所核准之《核數準則》及由經濟財政司司

長所核准之《核數實務準則》進行審核工作。該等準則要求本署在策劃和進行審核

工作時，獲得充分憑證，就該等帳目是否存有重大錯誤陳述，作出合理的確定。審

核範圍包括以抽查方式查核與帳目所載數額及披露事項有關之憑證，並包括評審清

算人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所作出之重大估計，以及評估該等帳目之整體呈報方式，

本署相信有關之審核工作已為下列意見提供合理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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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 

本署認為，上述之帳目在重要的層面上足以真實及公允地顯示“組委會”於二

○○六年三月二十四日結算時的財務狀況及截至該日止的虧損，並以清算之基準及

按照澳門商法典第一卷第三篇所載的會計原則及《公定會計設計》(於一九八三年七

月九日頒布之法令第 34/83/M 號)妥為編製。 

審計長 蔡美莉 

二○○六年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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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於二○○六年三月二十四日 
（以澳門元列示） 

 

 附註 

資產 

 

流動資產 

銀行存款 4 134,286,834.51 

應收收益 5  434,736.76  

  134,721,571.27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投資 6 19,839,883.35 

減： 攤折彚積 6  (19,839,883.35)  

  -  

   

資產總額  134,721,571.27  

 

資本 

 

資本來源 

股本 7 630,000,000.00 

本期虧損 (495,278,428.73)  

資本總額  134,721,571.27  

 

 

於二○○六年三月二十七日 

 

 蕭威利（清算人） 吳海恩（清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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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由二○○二年一月一日起 
截至二○○六年三月二十四日止 
（以澳門元列示） 

 

 附註 

收益 

 

經營第四屆東亞運動會收益 8 27,865,826.29 

營業上補貼 9 52,179,546.64 

次要收益 10 22,088,581.55 

財務收益及盈餘 11  6,783,915.60  

收益總額  108,917,870.08  

 

 

經營開支 

 

執行第四屆東亞運動會開支 12 226,873,659.39 

由第三者作出的供應及提供的勞務 13 231,864,022.18 

人事費用 14 125,179,752.82 

財務費用 15 128,927.07 

營運折舊 6  19,852,839.19  

經營開支總額  603,899,200.65  

 

 

經營虧損 (494,981,330.57) 

其他非經常損失 16  (297,098.16)  

本期虧損 (495,278,428.73)  

 



第四屆東亞運動會澳門組織委員會股份有限公司 
由二○○二年一月一日起截至二○○六年三月二十四日止 

（由開業至清算）的會計帳目 

帳目附註 

（以澳門元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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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料及股東分配 

第四屆東亞運動會澳門組織委員會股份有限公司（“組委會”）在 2002 年 1

月 1 日根據澳門特別行政區第 33/2001 號行政法規的規定設立，同時撤銷二○○

五澳門東亞運動會協調辦公室。“組委會”屬公共資本的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私法

人人格並受適用於股份有限公司的規定規範，其所經營的事業主要為設計、籌

備、策劃、推廣及舉辦於澳門特別行政區舉行的第四屆東亞運動會。 

根據 2005 年 12 月 14 日公布之公司章程，“組委會”的存續期至 2005 年 12 月

31 日，於存續期結束時解散，將在 2006 年 1 月 1 日進入清算，且最遲於 2006 年

3 月 31 日完成清算及通過分割。“組委會”股東於 2006 年 3 月 27 日舉行之股東平

常會議議決通過最後帳目、清算報告書、剩餘之資產分割建議書。“組委會”已將

所有現金轉讓予股東，由於體育發展基金是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管轄下機構，在

不影響最終股東權益的情況下，體育發展基金放棄其應佔之 10%權益，並於同日

決議把剩餘資產全數交回另一股東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詳情如下： 

資本淨值總額 

股本(附註 7) 630,000,000.00 

累計虧損 495,278,428.73 

淨值 134,721,571.27 

各股東所佔分配： 

截至 2006 年 3 月 24 日止“組委會”並無任何負債，“組委會”之剩餘現

金及資產分別於 2006 年 3 月 28 日及 31 日全數交回澳門特別行政區政

府。有關之商業登記註銷手續亦於 2006 年 4 月 3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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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二年一月一日起截至二○○六年三月二十四日止 

（由開業至清算）的會計帳目 

帳目附註 

（以澳門元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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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 

由於“組委會”自 2006 年 1 月 1 日進入清算，因此“組委會”之帳目是以清算之

基準及按照澳門商法典第一卷第三篇所載的會計原則及《公定會計設計》(於

1983 年 7 月 9 日頒布之法令第 34/83/M 號)而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a) 固定資產 

報表中的固定資產的成本已扣除累積折舊和減值損失。固定資產的成本包括

其購買價格及促使有關資產在其現時營運狀況及地點作預期用途所產生之任何直

接應計成本。在固定資產投入運作後所產生的開支，例如維修與保養開支，通常

在開支產生期間在收入報表內支銷。在可清楚顯示所產生之開支令固定資產項目

被運用時可增加未來經濟收益，而固定資產的成本能被可靠地計算時，則開支將

被撥充為該項固定資產之額外成本或重置成本。 

折舊乃以直線法，按各固定資產之估計可使用年期及其估計剩餘價值攤銷其

成本價值。折舊之主要年率如下： 

機動車輛 20% 

辦公室設備 20% 

通訊及影音設備 10%至 25% 

傢俬及器具 20%至 33⅓% 

資訊設備 25% 

資訊軟件 33⅓% 

固定資產因出售或當預期不會從其使用而獲取任何日後經濟利益時被取消確

認，而固定資產之帳面淨值於“組委會”解散時均被攤銷至金額 0.00 澳門元。於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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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二年一月一日起截至二○○六年三月二十四日止 

（由開業至清算）的會計帳目 

帳目附註 

（以澳門元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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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內損益表確認資產出售或報廢之任何收益或虧損乃出售該項資產所得款項淨額

與其帳面淨值之差額。 

(b) 外幣匯兌 

以外幣為貨幣單位交易，按交易當日之匯率換算為澳門幣。以外幣為單位的

貨幣性資產及負債，則按結算日之匯率換算為澳門幣。因兌換而產生之溢利及虧

損，納入損益表處理。 

(c) 收入確認 

當“組委會”可能有經濟收益並能作出可靠計算，收入按下列基準予以確認： 

(i) 第四屆東亞運動會的營運收益，包括銷售入場券、紀念品、食物及飲品

之收入以及體育代表團及傳媒的登記費用，以應計基礎確認； 

(ii) 第四屆東亞運動會所得的營運津貼及贊助，以應計基礎確認； 

(iii) 因許可他人使用“組委會”商標而取得的收入，以應計基礎確認； 

(iv) 電視轉播特許費用收入，以應計基礎確認； 

(v) 租金收入，按租賃年期以時間比例計算確認； 

(vi) 利息收入，採用應計基礎及實質利率方法，以有關利率在財務工具之預

計期內折現估計未來可收取現金至財務資產之帳面淨值。 

(d) 租賃 

經營租約乃指資產擁有權所涉及之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仍屬於出租者之租

約。倘“組委會”乃承租者，根據經營租約之應付租金，均按照租約年期在以直線

法在收入報表內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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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開業至清算）的會計帳目 

帳目附註 

（以澳門元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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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應收帳款 

應收帳款按現值計算。 

(f) 現金或等同現金項目 

就資產負債表而言，現金、存款及銀行結存包括並無限制用途之手頭及銀行

現金（包括定期存款）。 

4 銀行存款 

銀行存款為存放於本澳一銀行的活期存款。 

5 應收帳款 

應收電視轉播費 14,292.40 

應收攤檔租金 5,000.00 

應收銀行存款利息  415,444.36  

  434,7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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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二年一月一日起截至二○○六年三月二十四日止 

（由開業至清算）的會計帳目 

帳目附註 

（以澳門元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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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固定資產 

 通訊及 
 機動車輛 辦公室設備 影音設備 傢具及器具 資訊設備 資訊軟件 總額 

成本 
 

購置 1,470,792.00 918,181.00 2,954,734.65 10,149,964.70 2,861,783.00 1,503,818.00 19,859,273.35 
報銷  -   -   (7,000.00)  (5,820.00)  (6,570.00)  -   (19,390.00) 

 
截至 2006 年 
3 月 24 日止  1,470,792.00  918,181.00  2,947,734.65  10,144,144.70  2,855,213.00  1,503,818.00  19,839,883.35 

 
攤折彚積 

 
攤折費用 1,470,792.00 918,181.00 2,948,300.49 10,149,964.70 2,861,783.00 1,503,818.00 19,852,839.19 
報銷後撥回  -   -   (565.84)  (5,820.00)  (6,570.00)  -   (12,955.84) 

 
截至 2006 年 
3 月 24 日止  1,470,792.00  918,181.00  2,947,734.65  10,144,144.70  2,855,213.00  1,503,818.00  19,839,883.35 

               
 

帳面淨值 
 

截至 2006 年 
3 月 24 日止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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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開業至清算）的會計帳目 

帳目附註 

（以澳門元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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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本 

法定及繳足股本 

- 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 567,000,000.00 

- 體育發展基金  63,000,000.00  

  630,000,000.00  

8 經營第四屆東亞運動會收益 

入場券之出售 12,863,283.30 

工業產權及著作權收益 934,637.09 

電視轉播專利收益 2,849,421.50 

體育代表團報名收入 9,002,953.00 

傳媒代表團住宿收入 602,399.90 

運動會期間其他收入  1,613,131.50  

  27,865,826.29  

9 營業上補貼 

其他實體的津貼及贊助－澳門公共部門 6,805,281.54 

其他實體的津貼及贊助－其他公司及機構  45,374,265.10  

  52,179,546.64  

10 次要收益 

運動設施出租 12,757,768.00 

精品店收入 1,109,470.55 

標書收入 255,414.00 

活動門票收入 6,760,427.00 

餐廳收入 646,667.00 

其他  558,835.00  

  22,088,5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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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二年一月一日起截至二○○六年三月二十四日止 

（由開業至清算）的會計帳目 

帳目附註 

（以澳門元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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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財務收益 

活期存款利息收入 1,357,483.04 

定期存款利息收入  5,426,432.56  

  6,783,915.60  

12 執行第四屆東亞運動會開支 

禮儀儀式及文化活動 58,603,230.70 

宣傳活動及志願工作者津貼 10,262,518.50 

電視轉播費及通訊費 28,190,275.13 

獎牌及紀念品 4,893,516.50 

競賽活動開支（設備維修、裁判及 

技術人員津貼、設施租賃等） 14,349,717.40 

制服 5,399,978.00 

對各團體參與開閉幕表演的財政資助 8,833,960.10 

酒店住宿費用 23,228,344.07 

交通及運輸費 14,018,800.30 

膳食費 23,423,906.16 

貴賓接待費 15,565,678.97 

保險費 2,259,911.64 

保安費 12,532,447.90 

醫療服務費 4,758,203.22 

其他  553,170.80  

  226,873,6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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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二年一月一日起截至二○○六年三月二十四日止 

（由開業至清算）的會計帳目 

帳目附註 

（以澳門元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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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及提供之勞務 

水、電、燃油及潤滑劑 27,142,208.54 

維修保養 34,343,821.65 

辦公室用品及其他易耗品 5,582,506.76 

清潔及保安費用 7,705,823.71 

租金及資產租賃 25,516,805.80 

郵務通訊 3,810,534.20 

電視轉播影像傳送線路費 21,929,373.00 

宣傳推廣及賽事活動（見註 13.1） 64,075,422.20 

特定工作（法律顧問費、資訊系統顧問費、 

場地設計費、協助編製帳目及清算的費用等） 39,143,712.54 

其他  2,613,813.78  

  231,864,022.18  

13.1 宣傳推廣及賽事活動 

宣傳及推銷用品 11,684,489.10 

廣告及宣傳活動 15,625,371.30 

交際費 1,571,259.78 

交通費、住宿及膳食 10,770,435.99 

場地及資產租賃 610,738.73 

獎金及資助 1,301,910.00 

設計及印刷 2,651,607.00 

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開幕儀式 

（製作費、錄播、宣傳等） 2,924,865.50 

澳門運動場落成儀式（足球賽價金、電視轉播費、 

國際賽事規定之佣金等） 15,765,052.60 

其他  1,169,692.20  

  64,075,4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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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開業至清算）的會計帳目 

帳目附註 

（以澳門元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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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人事費用 

領導機構薪酬 26,833,079.50 

員工薪酬 86,298,411.00 

額外報酬 6,668,122.99 

報酬負擔（退休金、撫卹金、公積金、 

社會保障基金之供款） 2,534,168.75 

員工培訓 527,200.00 

工作意外及職業病保險 57,405.70 

其他（離職賠償、醫療服務、膳食等）  2,261,364.88  

  125,179,752.82  

15 財務費用 

銀行服務費  128,927.07  

16 其他非常損失 

有形資產損失 6,434.16 

壞帳  290,664.00  

  297,098.16  

17 會計帳目通過 

帳目已於 2006 年 3 月 27 日由股東大會通過。 

 




